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关于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

（2024 年度）》相关内容调整说明 

近日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发布了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

（2024 年度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《指南》明确了 2024 年中国博士后

科学基金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安排。同时，在充分调研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

上，《指南》对部分资助工作进行适当调整，现就主要调整内容作出说明。 

一、优化面上资助申报评审工作 

一是动态计算面上资助申请人在站时间。面上资助要求申请人在站时间不

能超过 18 个月，博士后申请人在站 18 个月计算方式调整为“动态计算”，即：

按照进站之日到申请书首次提交之日不超过 18个月计算。 

二是优化面上资助评审工作。对面上资助申请书“二、项目信息”中“研

究基础”条目，不再要求禁止泄露申请人个人信息。同时，对应调整“研究基

础”条目专家评审规则。调整后，使申请人能够更加清晰、顺畅阐述该条目内

容。（注意：除“研究基础”条目外，面上资助申请书中“二、项目信息”中

其他条目仍不得泄露申请人个人信息。） 

二、不再实施“特别资助（站前）”项目，扩大“特别资助”项目资助规

模 

特别资助设立于 2008 年，旨在对在站期间取得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和在

研究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博士后进行奖励资助。2019 年，为吸引更多优秀博士

进站，特别资助分设站前资助，和站中资助共同实施。 

近年来，博士后人员进站人数逐年稳定增长，“博新计划”等资助项目也

扩大了资助规模，并在吸引优秀博士进站方面持续发力。为进一步科学设置不

同层次、特点突出、效益显著的基金资助项目，避免资助项目出现同质化，自

2024 年起，特别资助不再实施站前资助，将站中资助更名为“特别资助”。

2024 年特别资助项目资助人数由 2023 年 800 人扩大到 1200 人，着力突出特别

资助优中选优的目标定位和品牌影响力。 

三、将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纳入《指南》 

2023 年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，首次开展了

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。2024 年起，将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申报信息纳入《指

南》，统一安排部署，方便广大博士后申报。 

四、调整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为线上申报 



2024 年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由提交纸质申请材料调整为线上申报，以

进一步简化申请材料，减少申请人基金申请工作量，不断完善基金申报系统信

息化建设。 

五、增加各项目申请书中“科研成果和奖励”可填代表作数量 

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请书中“科研成果和奖励”部分可填写

代表作数量由不多于 3 个增加至不多于 5 个，方便申请人更加充分展示个人科

研成绩。 

《指南》是指导全年博士后基金资助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。其内容涉及

博士后基金各项目的申报、审核、评审以及经费管理、时间安排等工作。对于

有意向申报 2024 年博士后基金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首先，要认真对照各项

目的申请条件、所需申请材料等，按照要求准备材料；其次，要关注各项目申

报时间安排，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间。对于设站单位管理人员，首先，要关

注 2024 年基金工作总体时间安排，做好动员部署，合理组织本单位 2024 年度

基金申报工作；其次，要关注需要设站单位审核的材料和事项，管理人员要认

真履行审核把关、管理监督责任；其三，要按照《指南》要求做好 2023 年度工

作总结，审核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》，按

时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提交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

告》。 
 


